
附件 4：

2023年度宝山区生态环境局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报备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类别 决策依据 承办科室 决策时间

1

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

全面建设美丽宝山科创之

城的实施方案

环境保护

1、《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第

五条第一项

2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

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（2021 年 11 月 2 日）；

3、《市委 市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

攻坚战迈向建设美丽上海新征程的实施

意见》（2022 年 9 月 5 日）；

4、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综合科 2023



（2021 年 8 月 6 日）；

5、《宝山区生态环境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（2021 年 8 月 4 日）；

6、《宝山区 2021-2023 年生态环境保护

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（2021 年 11 月 29

日）；

7、《上海市宝山区碳达峰实施方案》（2023

年 2 月 24 日）。

填报人：项方林 联系电话： 56570576 报备日期：2022 年 5 月


		2023-10-10T10:42:48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